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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110年度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 

一、 計畫名稱：110年度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 

為管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分散機制及健全本保險制度，

擬訂本營運計畫。 

二、 計畫重點： 

(一) 計畫內容 

本年度營運計畫，主要係持續檢討修正住宅地震保險制度，謹

將本年度之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分述如下： 

 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 

1、 承保業務 

(1) 投保率之提升: 

有效保單成長 9萬件。 

(2) 承保作業之改善: 

配合承保實務議題檢討修正本保險相關承保作業。 

2、 理賠業務 

(1) 理賠作業流程及效率等檢討： 

a.研議修訂理賠作業流程及相關法規。 

b.研議住宅地震保險建築物損失評估系統 APP版。 

(2) 理賠教育訓練及講習: 

          a.合格評估人員教育訓練：14場次，700人。 

b.進駐人員教育訓練：3場次，150人。 

c.技師、建築師講習：5場次，1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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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度理賠機制模擬演練: 

執行年度模擬演練計畫，並辦理「住宅地震保險理賠機

制模擬演練檢討會(含前年度檢討事項執行情形)」，完

成向與會者簡報。 

3、 公益宣導 

本基金主辦或協辦或贊助有關單位辦理住宅地震保險宣導

活動。 

(1) 辧理講座式或攤位式等宣導活動，計 40場次。 

(2) 透過網路及臉書等媒體辦理宣導，投放廣告或分享本基

金臉書重點貼文。 

(3) 辦理線上活動互動或議題焦點影片等創新宣導活動。 

(4) 配合主管機關及其他政府機關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5) 國內外大規模地震後，適時利用各項媒體進行宣導。 

4、 資金運用   

(1) 資金收益率以市場指標利率為目標。 

(2) 市場指標利率為最近一期發行之 5 年期公債各月份買賣

斷加權平均殖利率之平均數。 

5、 健全本保險制度 

(1) 本保險制度發展規劃工作小組及分組工作計畫辦理事項，

包含下列事項： 

a. 檢討危險承擔與分散機制。 

b. 理賠實務議題檢討與本保險相關法規修正。 

c. 資訊統計作業與教育推廣作業。 

(2) 辦理國際再保安排等住宅地震保險之危險承擔與分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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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3) 其他重要工作事項 

a. 建立或強化國內外與本制度相關之溝通聯繫與資料

蒐集管道。 

b. 辦理年度業務稽查。 

c. 舉辦巨災研討會。 

d. 研究發展。 

e. 國外考察與資料蒐集。 

f. 內部教育訓練課程。 

g. 其他業務相關訓練課程。 

(4) 與原開發廠商共同研議住宅地震風險評估模型更新。 

(5) 持續檢討本基金資訊安全相關措施。 

(6) 主管機關指示辦理事項。 

(二) 執行方式： 

1、 承保業務 

(1) 投保率之提升:有效保單成長 9萬件 

去年有效保單成長 8 萬件，本年預估數係參考過去三年

預估有效保單件數增長之趨勢。 

a. 辦理提高投保率競賽：透過競賽，鼓勵各簽單公司積

極推廣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以提升投保率。 

b. 業務推廣：透過共保會員公司推廣本保險，提高民眾

風險意識，以提升投保率。 

(2) 承保作業之改善 

             配合承保實務議題檢討修正本保險相關承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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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賠業務 

(1) 理賠作業流程及效率等檢討 

a.研議修訂理賠作業流程及相關法規。 

b.研議住宅地震保險建築物損失評估系統 APP版。 

目前本保險評定及鑑定資訊系統為單機版，合格評

估人員僅能於災損現場拍照並紙本記錄結構損壞情

形，於辦公處所完成評定報告書。為使合格評估人

員評定時能於現場記錄評定相關資訊，並即時產出

評定報告書，爰研議住宅地震保險建築物損失評估

系統 APP 版。 

(2) 合格評估人員、進駐人員、建築師與專業技師教育訓練

及講習 

a.辦理理賠作業所需之合格評估人員、理賠服務中心進

駐人員之新、複訓及專業技師、建築師講習。  

(a)合格評估人員教育訓練：14場次，700人。 

(b)進駐人員教育訓練：3場次，150人。 

(c)技師、建築師講習：5場次，175人。 

(d)依本保險發展規劃工作小組討論通過之合格評估

人員及進駐人員人力需求暨訓練規劃作訓練人數

之估算，此係假設山腳斷層發生芮氏規模 6.8、震

源深度 8km、簽單公司應有人數及現有人力之缺口

為條件而估計。 

b.以 109年度建置之 3D教學模組訓練合格評估人員，以

模擬現場災損實境之評定，增強其災損建築物之評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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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格評估人員、進駐人員、建築師與專業技師教育訓練

及講習 

辦理理賠作業所需之合格評估人員、理賠服務中心進駐

人員之新、複訓及專業技師、建築師講習。                

(4) 年度理賠機制模擬演練 

藉由每年辦理理賠機制模擬演練及檢討會，期簽單公司

及地震保險基金於大地震後能確實依據住宅地震保險理

賠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各項理賠相關工作。 

3、 公益宣導 

(1) 本基金主辦或協辦或贊助相關單位辦理不同地區或對象

之講座式或攤位式等宣導活動，以正確認知本保險，並

適時統計非貸款戶之投保意願，以利了解宣導辦理成效。 

(2) 透過網路等媒體傳播訊息，並選擇以投保率較低地區、

特定年齡層等潛在非貸款戶為目標族群投放廣告；另邀

請共保組織會員等協力分享並宣傳重點臉書貼文，以擴

大提高本保險之曝光度及形象，期望增進目標族群對本

保險之正確認知。 

(3) 辦理創新宣導活動，例如線上活動互動或議題焦點影片

或與議題領袖網紅合作等，以吸引大眾注意，提高其地

震風險意識及對本保險之正確認知，並適時搭配問卷統

計非貸款戶之投保意願，以利了解宣導辦理成效。 

(4) 配合主管機關及其他政府機關辦理各項宣導活動，增加

本保險宣導機會及效益，例如：金管會保險局宣導活動、

金融總會園遊會、消防署防災活動、電視臺政令宣導公

益託播等。 

(5) 國內外大規模地震後，適時利用各項媒體進行宣導，以

強化民眾地震風險意識及對本保險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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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金運用 

本基金資金之運用仍以安全性及流動性為首要考量，配合

金融市場利率及匯率之走勢，彈性調整銀行存款、外匯存

款、公債、金融債及公司債等之持有部位，並定期投資台

股 ETF，以提高整體資金收益率。 

5、 健全本保險制度 

(1) 110 年本保險制度發展規劃工作小組及分組工作計畫辦

理事項。 

a. 危險分散與費率分組 

(a) 危險分散議題檢討 

依據 109 年檢討共保組織純保費分配比例公式之

結果，檢視本保險保費計算公式之合理性。 

(b) 111年純保險費分配比例之報告。 

(c) 112年度分組工作計畫書之擬定。 

(d) 其他本基金認為有必要研商事項。 

(e) 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研議事項。 

b. 承保理賠與法制分組 

(a) 承保作業 

i. 承保實務議題檢討 

視需要研商本保險簽單公司承保作業之改善

事項。 

(b) 理賠作業 

i. 理賠實務議題檢討 

配合理賠實務之檢討，視需要研商之事項。 

ii. 相關理賠作業處理程序之檢討修正 

參考理賠處理實務作業，檢討修正本保險相

關理賠作業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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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相關理賠作業規劃與檢討 

(i) 110年度理賠機制模擬演練計畫及執行 

 假設北部山腳斷層或南部嘉義梅山斷

層發生錯動，啟動本基金緊急應變計畫

及本保險理賠相關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演練。 

 辦理模擬演練檢討會提出改善建議方

案，完成向與會者簡報。 

(ii) 111 年度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理賠服務

中心進駐人員人力需求暨訓練計畫及講

習之研擬 

   考量本保險各年之累積責任額及保戶分

布狀況，以風險評估模型模擬本保險地震

損失情形，提出人力需求建議，檢討修正

111 年度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理賠服務

中心進駐人員人力需求暨訓練計畫及講

習。 

(c) 法制作業 

本保險相關法規及保單等之檢討修正 

配合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架構及制度面之調整、

本保險承保理賠相關議題檢討結論，或承保理賠

實務變更，檢討修正本保險相關法規或保單條款

等。 

(d) 112年度分組計畫書之擬定。 

(e) 其他本基金認為有必要研商事項。 

(f) 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研議事項。 

c. 資訊統計與教育推廣分組 

(a) 資訊統計作業 

i. 住宅地震保險傳輸作業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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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保險各項制度之修正及簽單公司使用

問題，對相關傳輸作業進行檢討改善。 

ii. 資料庫稽核系統導入 

配合「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相關規

定，規劃導入資料庫稽核系統，以直接稽核資

料庫，並作必要的因應措施。 

iii. 資安檢測及演練項目報告 

依資通安全法及主管機關之規定，定期進行

資安檢測及異地備援演練，並作成報告。 

(b) 教育推廣作業 

i. 110 年度住宅地震保險公益宣導執行成果報

告。 

ii. 111年度住宅地震保險公益宣導計畫之擬定。 

(c) 112年度分組計畫書之擬定。 

(d) 其他本基金認為有必要研商事項。 

(e) 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研議事項。 

(2) 辦理國際再保安排等住宅地震保險之危險承擔與分散

事宜 

a. 辦理共保組織年度認受成分之計算與相關合約文件

簽署。 

b. 辦理國際再保安排，安排超額賠款再保合約續約，與

再保經紀人洽商提升國外再保人信用評等。 

(3) 其他重要工作事項 

a. 建立或強化國內外與本制度相關之溝通聯繫與資料

蒐集管道 

(a) 定期召開共保組織委員會議與不定期拜訪國內產

險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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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為與產險同業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瞭

解產險業經營住宅地震保險之各項需求以及其

所面臨的問題，定期召開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委員會，檢討現行住宅地震保險制度及實務運作，

俾使住宅地震保險運作更為順利，並不定期拜訪

國內產險同業。 

(b) 拜訪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消防署、營

建署及各縣市消防局、災害防救辦公室增進互動，

俾利震災時取得災情資訊並建立宣導管道： 

鑑於本保險具政策性目的且屬政府救災體系之

一環，本基金應妥為善用及結合國家救災機制之

資源，儘早取得災情統計資料，必要時於災區應

變中心成立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俾利震災時

取得災情資訊及本保險理賠相關作業之進行，並

建立宣導管道。 

b. 辦理年度業務稽查： 

為確實了解住宅地震保險簽單公司及共保組織會員

公司是否遵照規定辦理本保險承保及理賠等相關業

務，每年定期辦理住宅地震保險業務稽查作業，並製

作稽查報告。 

c. 舉辦巨災研討會 

辦理巨災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講授，提升

本基金及業界天災管理能力。 

d. 研究發展 

 協辦研討會及規劃或贊助辦理有關住宅地震保

險或巨災風險管理相關議題之研討會，邀請國內、

外之產、官、學界代表參加。 

e. 國外考察與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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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國外天災保險制度與運作情形，並蒐集彙整相關

資料供本保險制度參考。 

f. 內部教育訓練課程： 

(a) 保險與再保險理論/實務訓練課程。 

(b) 保險法令相關訓練課程。 

(c)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訓練課程。 

g. 其他業務相關訓練課程。 

(4) 參考再保經紀人模型適性分析，與原開發廠商共同研議

住宅地震保險風險評估模型更新。 

(5) 持續檢討本基金資訊安全相關措施。 

(6) 主管機關指示辦理事項。 

(三) 執行期間：民國 11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